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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印发《生命价值观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命价值观教育实施办法》已经学

校研究通过，现正式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17 年 9 月 5 日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生命价值观教育实施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统筹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的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等相关文件对生命教育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工作，制定本实施

办法。

第二条 生命价值观教育以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科学素养、

健全人格的适应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人为目标，从生理

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多方面引导学认知生命、珍爱生命、尊重

生命，帮助学生学会关心自我、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实现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

基础。

第一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生命价值观教育工作在分管校领导指挥下，实行学

校和人事处、教务处、学工部（团委）、各系（部）共同管理的

体制，由分管校领导统一管理与协调，人事处、教务处、学工部

（团委）和各系（部）具体组织实施，人事处和教务处处长、学



工部（团委）和各系（部）主任为生命价值观教育第一责任人，

负责本部门教师的具体工作落实。学校各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应充

分发挥育人功能，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共同做好学校的生命价

值观教育工作。

第二章 分工与职责

第四条 人事处负责生命价值观相关培训工作；鼓励教务处、

学工部（团委）、各系（部）教师自主学习研究生命价值观教育。

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统筹各系（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标准的修订工作，将生命价值观教育要求纳入《关于修订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关于制（修）订课程标准的指导

性意见》，各系（部）负责具体落实。

第六条 各系（部）负责落实将生命价值观教育融入课堂教

学。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阵地，是学生获取知识、提高

能力的主渠道。各系（部）教师要深入研究与生命价值观教育内

容相契合的知识点、挖掘与之相关的案例，并将其有机融入到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在进行入学教育时，合理融入生命价值观

教育；鼓励开发建设校内实践教育基地；鼓励与其他单位合作共

建校外实践基地，切实将生命价值观教育落实到全体教师、全部

课程的教育教学全过程。

第七条 学工部（团委）负责将生命价值观教育融入学生管



理工作中。在进行日常管理、社团活动、系部主题教育、班级团

课等工作中，合理融入或增设生命价值观教育内容。

附 则

第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